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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
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
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Nonferrous Mining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國有色礦業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258）

關連交易

收購目標資產

收購協議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 2022年6月1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謙比希濕法冶
煉與贊中經貿合作區訂立一份收購協議。根據該收購協議，謙比希濕
法冶煉已同意按 2,240,900美元之對價購買且贊中經貿合作區已同意
按前述對價出售目標資產。

上市規則之涵義

謙比希濕法冶煉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由於中國有色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同時中國有色持有贊中經貿合作區95%之股權，因此贊中經貿合作區
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本次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關
連交易。

由於收購協議之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5%，故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收購事項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通函、
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之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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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2年6月1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謙比希濕法冶煉
與贊中經貿合作區訂立一份收購協議。根據上述收購協議，謙比希濕法
冶煉已同意按2,240,900美元之對價購買且贊中經貿合作區已同意按前
述對價出售目標資產。

收購協議

收購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2年6月1日

訂約方

(i) 買方：謙比希濕法冶煉

(ii) 賣方：贊中經貿合作區

主體事項

根據收購協議，謙比希濕法冶煉向贊中經貿合作區購買之目標資產包括：

(i) 位於贊比亞加恩頓*(Garneton)地區，總面積為35,332平方米之土地（「土
地」）；

(ii) 佔地面積約5,022平方米的前述土地之地上建築（包含三幢磚混結構
二層公寓樓、發電機室及停車場等建築附屬設施）（「建築」）；及

(iii) 前述建築的既有配套生活設施（包括供電設施、消防設施及基本的
傢俱家電等基本生活設施）（「配套生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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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根據收購協議，謙比希濕法冶煉就收購目標資產須向贊中經貿合作區
支付之總代價為 2,240,900美元。該代價乃參考贊比亞當地獨立評估機
構對目標資產所出具評估報告（就土地及建築採用市場法，就配套生活
設施採用資產法進行評估，評估基準日為2021年12月27日）的基礎上經
雙方公平磋商得出。經評估，目標資產之價值為2,240,900美元（包括約
205,500美元的土地、約1,976,040美元的建築及約59,360美元的配套生活設施）。

先決條件

本次對目標資產的收購須待謙比希濕法冶煉及贊中經貿合作區各自完
成內部審批及申報後，方可完成。該先決條件不能被收購協議項下的任
何一方豁免。截止本公告之日，前述先決條件均已完成。

支付與交割

收購協議項下之代價須按以下方式分兩期以現金支付：

(i) 謙比希濕法冶煉將在雙方簽訂收購協議後的十五 (15)個工作日內向
贊中經貿合作區支付總代價的 20%（即448,180美元），贊中經貿合作
區在該期支付後須配合謙比希濕法冶煉按照贊比亞法律法規規定
完成建築及土地產權的轉讓過戶手續；及

(ii) 待雙方完成上述過戶手續且謙比希濕法冶煉取得上述標的物之權
屬證書原件後，謙比希濕法冶煉將在十五 (15)個工作日內支付剩餘
80%轉讓價款（即1,792,72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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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收購合同之理由及裨益

謙比希濕法冶煉現有中方員工生活區為租賃自中色非洲礦業有限公司
之房屋及土地。目前生活區房屋普遍出現結構和設施老化，且宿舍數量
隨著謙比希濕法冶煉員工數量增加而日趨緊張。考慮到目前生活區已
不具備再進行有效的擴建增容的條件，謙比希濕法冶煉在經過現場考
察、財務評估並與贊中經貿合作區進行協商後，決定收購上述資產用作
員工生活區，以滿足員工居住需求及改善員工生活條件，進而保障整體
生產經營秩序，滿足本集團業務發展需要。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事項乃按
正常商業條款訂立，條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張晉軍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譚耀宇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於中國
有色任職，彼等已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及上市規則的規定，就收購
目標資產之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
於收購協議項下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或須就有關董事會決議案放
棄投票。

有關購目標資產之資料

收購協議項下轉讓之土地位於贊比亞加恩頓 *地區，共 35,332平方米，土
地使用年限為99年（自2006年3月1日到2105年3月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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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協議項下轉讓之建築佔地面積約5,022平方米（其中包括建築面積1,786

平方米的三棟二層公寓、佔地面積約22平方米的發電機室及佔地面積
約887平方米的停車場及室外地面的水泥和混凝土硬化區）。前述三棟二
層公寓於 2014年建成，配有基本生活用傢俱、家用電器及供電設施（如一
套發電機）和消防設施（如滅火器）等基本生活設施。

目標資產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兩年間處於閒置狀態，未產生任何收
入及利潤。於 2021年12月31日，目標資產的總資產賬面值約為2,164,913美
元。贊中經貿合作區最初取得目標資產的代價為約 2,342,930美元。

上市規則之涵義

謙比希濕法冶煉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由於中國有色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同時中國有色持有贊中經貿合作區95%之股權，因此贊中經貿合作區為
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本次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收購協議之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5%，故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章，收購事項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通函、
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之批准規定。

一般資料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銅鈷金屬勘探、
採礦、選礦、濕法冶煉、火法冶煉及銷售陰極銅、粗銅及陽極銅、氫氧化
鈷含鈷、硫酸及液態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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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色由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及管理，主
要從事有色金屬資源開發、建設及工程，以及相關貿易及服務。中國有
色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間接擁有本公司合共69.54%的已發行股本 )。

謙比希濕法冶煉主要於贊比亞從事銅金屬採礦、選礦、濕法及及銷售陰
極銅及陽極銅業務，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持有謙
比希濕法冶煉55%的股份）。

贊中經貿合作區主要於贊比亞從事工業園區基礎設施及房屋建築的建
設和運營，以及相關貨物貿易與運輸。於本公告日期，中國有色和中色
非洲礦業分別持有贊中經貿合作區 95%和5%的股份。於本公告日期，本
公司與Zambia Consolidated Copper Mines Investments Holdings Plc（一家根據贊
比亞法律成立並由贊比亞政府擁有大多數股權的公司）分別持有中色非
洲礦業85%和15%的股份。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協議」 指 謙比希濕法冶煉與贊中經貿合作區於2022年6

月1日訂立的房屋及土地買賣協議，內容有關
謙比希濕法冶煉向贊中經貿合作區收購目標
資產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有色」 指 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
律成立的國有企業，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本公司」 指 中國有色礦業有限公司，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定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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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東」 指 上市規則所定義者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股東」 指 上市規則所定義者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中色非洲礦業」 指 中 色 非 洲 礦 業 有 限 公 司*（NFC Africa Mining 

PLC），於 1998年3月5日根據贊比亞法律註冊成
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之持有人

「謙比希濕法冶煉」指 贊比亞謙比希濕法冶煉有限公司 *（Sino-Metals 

Leach Zambia Limited），於2004年12月3日根據贊
比亞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上市規則所定義者

「目標資產」 指 收購協議項下擬轉讓之位於贊比亞加恩頓 *地
區的土地、地上建築及相關的配套生活設施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現時的法定貨幣

「贊比亞」 指 贊比亞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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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中經貿合作區」指 贊 比 亞 中 國 經 濟 貿 易 合 作 區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Zambia-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Development Limited），一 間 根 據 贊 比 亞 法 律 註
冊成立的公司，為中國有色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有色礦業有限公司

張晉軍

主席兼總裁

北京，2022年6月1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晉軍先生；非執行董事
譚耀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邱定蕃先生、劉景偉先生及關浣非先生。

* 中文譯名僅供參考


